
年度    月至    月補習班、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業務狀況調查紀錄表

以上基本資料，請詳予核對，如有錯誤，請惠予更正。

單位主管複 核課(股)長

(紅線框內請業者填寫。)

函 查

訪 查

精 查

設　　　　立　　　　人　　　　意　　　　見

承辦人

其他

意見

設　　備：教室 間，其他 。

「每人收費標準」以外之收入（如：考照費、領照費、政府補助款、宿舍收入）：

　　　　　　費　　　　　　元，　　　　　 費　　　　　 元， 　　　   費　　　　   元。

未設帳

已設帳未依規定記載

已設帳並記載，帳上記載至　 月 　日止，收入　　　　　    元、費用　　　　    元。

同意依所得稅法第83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核定所得額。

聘僱人員：老師　　　人，職員　　　　人，自 月至　　 月止共給付薪資　　　　　　  元。

招生及收費情形（同一班別如收費標準不一，請分別填載，不敷填寫請續背面）

班　　 名 起迄時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合夥比例

授 課收 入 總 額 老 師
每 週 上 課 時 間

星　期 時　 段
人數

自 時 分
至 時 分

自 時 分
至 時 分

自 時 分
至 時 分

自 時 分
至 時 分

自 時 分
至 時 分

自 時 分
至 時 分

自 時 分
至 時 分

學費 材料、伙食、交通

每人收費標準

自　 月　 日至　　月　　日收入總額 元。（含背面加總金額）

9
5.0

1.P
2.TIN

E

設立人簽章
(請確認上列設立人意見欄內容填載無誤)      年       月      日

  (仍請依所得稅法第71條規定併其他類別所得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以免漏報受罰)

 （如委託記帳）受託事務所名稱                           ，負責人               ，

                        電話                  ，登錄字號                      。

審 查 意 見 ( 調 查 人 員 填 寫 )

合 夥 人 資 料
( 獨 資 經 營 免 填 下 表 )

一、上年度同期業務收入核定                  元。

二、核算本年度    月    日至    月    日之收入總額　　　　 　　　　　　　元。

三、本次調增收入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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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班、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上課情形調查紀錄表

學費 材料、伙食、交通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每期 每月每期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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